                                                                                                                                                                                                                                                                                               榆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的出让人为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出让人），具体挂牌交易业务通过榆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三、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宗地

编号
	位  置
	面积（亩/平方米）
	用途
	规 划 设 计 条 件
	出让
年限（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

	
	
	
	
	
	容积率(R)
	建筑密度(%)
	绿地率(%)
	
	
	
	

	1
	YTC〔2022〕21
	榆阳区育才路南
	54.49/

36328.599
	住宅
	≤2.3
	≤20
	≥35
	70
	4470
	11175
	20

	2
	YTC〔2022〕22
	榆阳路南、滨河路东
	114.56/76372.062
	住宅101.75亩
	≤2.11
	≤24
	≥35
	70
	19525
	48810
	30

	
	
	
	
	商务金融3.92亩
	≤4.31
	
	
	40
	
	
	

	
	
	
	
	商业8.89亩
	≤2.28
	
	
	40
	
	
	


根据《榆林市人民政办公室关于印发榆林中心城区新建住宅项目配建幼儿园邻里中心规划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榆政办函〔2022〕11号）文件规定，YTC〔2022〕21号宗地需配建建筑面积不低于3342平方米社区服务设施,其中包括500平方米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50平方米托儿所，2492平方米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卫生服务站、公共卫生间、环卫工人休息室、警务室等其他社区服务设施。YTC〔2022〕22号宗地需配建建筑面积不低于5010平方米社区服务设施,其中包括3150平方米的9班幼儿园，500平方米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00平方米托儿所，1160平方米公共卫生间、环卫工人休息室、警务室、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卫生服务站等其他社区服务设施。上述宗地配建项目建设、移交等其他事项按照《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四、申请和资格审查

（一）申请人在2022年9月16日09时00分至2022年10月14日16时00分前登录交易中心门户网站（http://yl.sxggzyjy.cn/）电子交易系统陕西省权益类交易系统企业端，点击对应项目公告详情查询并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按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二)提交申请

申请文件包括：

1. 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买申请书；

（2）提供“信用中国”（ 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官网截图，且加盖公章（挂牌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时间节点均可），无不良信息记录（入库资格证明条件）；

（3）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4）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6）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资格通知书、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

（7）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买申请书；

（2）提供“信用中国”（ 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官网截图，且加盖公章（挂牌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时间节点均可），无不良信息记录（入库资格证明条件）；

（3）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的身份证明文件；

（5）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资格通知书、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

（6）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买申请书；

（2）提供“信用中国”（ 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官网截图，且加盖公章（挂牌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时间节点均可），无不良信息记录（入库资格证明条件）；

（3）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4）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6）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资格通知书、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

（7）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4．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竞买申请书；

（2）提供“信用中国”（ 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官网截图，且加盖公章（挂牌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时间节点均可），无不良信息记录（入库资格证明条件）；

（3）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资格通知书、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

（6）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5．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1）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

（2）联合各方提供“信用中国”（ 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官网截图，且加盖公章（挂牌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时间节点均可），无不良信息记录（入库资格证明条件）；

（3）联合申请各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联合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6）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资格通知书、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

（7）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注：入库后的申请人再次参与土地竞买，仍需至出让人处提交更新后的信用证明文件进行审查。

竞买保证金交纳后申请人须登录电子交易系统点击“保证金查询”才算交纳成功，成功后打印“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及“竞买资格通知书”到出让人处进行最终的竞买资格确认工作。

不进行信用审查和最终竞买资格确认的申请人不可参与竞买。

（三）资格审查

申请人按挂牌出让文件要求准备申请文件，持申请文件到出让人处进行入库资格审查及竞买资格预审，入库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持出让人出具的《竞买（入库）资格确认书》到交易中心业务科室（市民大厦1114）进行入库登记。登记后，申请人用CA锁（CA数字证书）、账号登录电子交易系统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持在电子交易系统中自行打印的“竞买保证金交纳电子回单”及“竞买资格通知书”，于2022年10月14日17:00前至出让人处进行最终的竞买资格确认，通过资格审查的，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挂牌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10月8日9:00 至 2022年10月17日16:00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申请：

1.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2.未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3.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4.委托他人代理，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现场踏勘及答疑

申请人应自行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踏勘。对宗地现状或挂牌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以在挂牌活动开始前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出让人工作人员咨询。

五、网络竞价程序及规则

1.挂牌期开始后，竞买人使用CA数字证书、账号登录电子交易系统，以增价方式报价进行网上报价，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

2.初次报价后的每次报价应比当前最高有效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或其整数倍;

3.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并经电子交易系统记录即视为有效报价，不得撤回；

4.挂牌期截止时，若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让转入延时竞价。竞买人应在挂牌期限截止时登录电子交易系统对是否参加延时竞价进行确认。有竞买人确认参加延时竞价的，电子交易系统在挂牌期限截止后进入延时竞价期。挂牌期截止时最高有效的报价为延时竞价期的起始价，以增价方式进行报价，延时竞价期产生新的报价，延时竞价期结束后系统自动转入下一个延时竞价期，直至某个延时竞价期没有新的报价产生，电子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报价通道，竞价结束，电子交易系统确认并显示唯一最高报价。确认不参加延时竞价或在规定时限内未进行选择操作的竞买人，视为放弃参加延时竞价。

5.本期挂牌竞价期截止，以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为原则确定竞得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是否成交：

(1)在挂牌竞价期内只有一个竞买人进行有效报价， 并符合其它条件的，挂牌以该竞买人最高报价成交。

(2)在挂牌竞价期内有两个或以上竞买人报价的，在挂牌竞价期截止时仍有两个或以上的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报价的，所有竞买人应在挂牌期限截止时登录电子交易系统确认进入延时竞价期，按照延时竞价期的规则进行报价，确认不参加延时竞价或在规定时限内未进行选择操作的竞买人，视为放弃参加延时竞价。延时竞价期结束后，符合其他条件，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

6.在挂牌竞价期内无应价者或竞买人的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不成交。

7.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登录电子交易系统自行打印加盖交易中心土地交易专用电子签章的《结果通知书》，并持《结果通知书》按挂牌文件要求到出让人处办理后续成交确认工作，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成交服务

1.土地成交价款为该宗土地的总地价款，包括土地出让价款、划拨土地权益价款等。不包括应由竞得人承担的公证费、契税等由非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依法收取的其他费用。

2.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成交后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出让人持《成交确认书》及土地交易划转账户信息到交易中心办理竞买保证金划转手续。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原账户退还，退还的竞买保证金不计利息。

3.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必须按《成交确认书》确定的时间、地址,领取缴款通知书、交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不能按时足额交纳土地成交价款的，逾期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超出规定期限仍不能足额缴纳土地成交价款的，出让人可以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定金不予退还。

七、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需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如有疑问可以在挂牌活动开始日以前用书面方式向出让人书面提出。申请人可到现场踏勘挂牌出让地块。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申请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所交纳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若有不实，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三）因竞买人的计算机系统遭受网络病毒、黑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等原因，竞买人不能正常参与网上交易的，网上交易不因此停止。

（四）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并经出让人审查确认。竞得人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完成新公司注册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不得变更竞得人名称。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挂牌开始前终止挂牌活动，并发布公告通知：

1．竞买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2．挂牌工作人员私下接触竞买人，足以影响挂牌公正性的；

3．应当依法终止挂牌活动的其他情形。

（六）挂牌不成交的，由出让人按规定重新组织出让。

八、法律责任

1.因受到网络病毒、黑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及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网上交易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网上挂牌活动中止，出让人不承担责任。

2.因竞买人的计算机系统遭受网络病毒、黑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等原因导致竞买人不能正常参与网上交易的，或者竞买人的CA证书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盗用的，出让人不承担责任。

3.竞得人不符合出让公告、出让须知等出让文件约定条件参与竞买的，竞得结果无效，造成的损失由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参与网上交易的相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泄露信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5.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须知》有解释权。未尽事宜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办理。         

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6日

 



